附件3：
贵州大学2017-2018年学年度研究生
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
1、 [bookmark: _Hlk527622917]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主题宣讲
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开展主题鲜明、联系实际的宣讲活动，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以开展宣讲的宣传报道原件或网络媒体完整截图为支撑材料。按照宣讲的影响程度加分标准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主题宣讲级别
	分值/分

	国家级
	40

	省部级
	30

	校级
	20

	院级
	10


   注：以上同一项活动，按主题宣讲最高级别加分，不累计加分。
 2.发表文章
加强理论学习，研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各大报刊、网络媒介发表宣扬正能量的文章。以纸质报刊原件和网络媒体完整截图为支撑材料。按照报刊、网络媒介的影响力加分标准如下：
	报刊、网络媒介影响力
	分值/分

	国家级
	40

	省部级
	30

	校级
	20

	院级
	10


注：以上同一项活动，按发表文章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加分，不累计加分。
3.参加活动
积极参与立足新时代，践行新思想活动，特别是参加学习习近平2011年5月9日在我校中国文化书院讲话的相关活动。在活动中承担相关任务，为学校及学院带来良好社会评价。参加同一活动负责相关任务并在活动中获得荣誉，按最高项加分，不累计加分（校级、院级活动加分必须是在贵研新声或贵大官网上进行过新闻媒体宣传，具有相关支撑材料）。根据参加活动的级别加分标准如下：
	        等次
获奖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50
	40
	30
	20

	省部级
	40
	30
	20
	10

	校级
	30
	20
	10
	5

	院级
	15
	10
	5
	3


注：以上同一项活动，按最高项加分，不累计加分。
4.突出事迹
模范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方面有突出事迹，在研究生群体中有较高认可度的。突出事迹的支撑材料为报道材料、奖励证书证明等。按突出事件社会影响力加分标准如下：
	突出事迹影响力
	分值/分

	国家级
	40

	省部级
	30

	校级
	20

	院级
	10


注：以上同一项活动，按最高项加分，不累计加分。
2、 服务贵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志愿服务
参评学年度参加过重大活动的志愿者工作，并获得服务单位的表彰，或者组织校级及以上层面志愿者活动并在其中担任主要负责人。如在贵州各地区开展的教育、文化、科技、扶贫及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材料为服务单位的奖励证书、相关报道材料等。按照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加分标准如下：
	志愿服务影响力
	分值/分

	国家级
	40

	省部级
	30

	校级
	20

	院级
	10


注：以上同一项活动，按志愿服务影响力最大的加分，不累计加分。
2.地方贡献
地方贡献=技术改进分值+基层技术服务分值+技术成果推广分值
地方贡献按照技术改进、基层技术服务和技术成果推广三个部分进行参评，评价标准应结合实际各个部分所产生的实际效益。申请者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技术改进应提供相应公司的证明，基层技术服务和技术成果推广应提供当地政府或学校证明。地方贡献各部分的分值见如下： 
	参评部分
	分值/分

	技术改进
	30

	基层技术服务
	30

	技术成果推广
	40



3、 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
1.创新创业竞赛
创新创业竞赛为学生参加的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创新创业竞赛的支撑材料为获奖证书。根据获奖级别加分标准如下：
	        等次
获奖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50
	40
	30
	20

	省部级
	40
	30
	20
	10

	校级
	30
	20
	10
	5

	院级
	15
	10
	5
	3



注：获奖第一署名单位须为贵州大学，以团体获奖非负责人须扣除5分。
2.创业
创业分值 = 实际效益分值 + 提供就业岗位数分值 + 注册资本分值
创业部分按照创业公司的实际效益、提供就业岗位数和注册资本三个部分进行参评，各参评部分各占比重分别为40%、40%和20%。计算方式为以参加申请对象中的最大值缩放到100进行百分比计算。如有3个申请对象，其注册资本分别为A:10万、B:15万和C:20万，则计算方法为：
A: 200000/2000=100，100×20%=20
B: 150000/2000=75，75×20%=15
C: 100000/2000=50，50×20%=10
公司实际效益和提供就业岗位数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公司实际效益和提供就业岗位数的分值，最终将各部分进行相加的结果乘以创业部分所占比重到创业部分的分值。
4、 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
主要奖励管理能力较强、投入时间多，在社会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研究生干部。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成绩由担任社会职务和参加社会活动获奖两部分组成，各部分具体评价标准如下：
1.社会职务
热心社会工作，在评选年度内担任研究生干部，积极完成交给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工作成绩突出；在同学中有群众基础和较高威信，并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工作勤恳有实效。根据担任职务级别加分标准如下：
	         评价
担任职务
	优秀
	良好
	合格
	评价单位

	校级
	50
	30
	15
	研究生工作部

	院级
	30
	15
	8
	培养单位

	班级
	20
	10
	5
	班级


注：“担任职务栏”以最高级别计，不重复计分。
2.活动获奖
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健康有益的各类活动，收到较好效果；带头参加由学校、学院或班级等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获得奖项；组织校级及以上层面活动，活动中积极主动，有良好表现并在其中担任主要负责人者。按照活动级别加分标准如下：
	        等次
获奖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50
	40
	30
	20

	省部级
	40
	30
	20
	10

	校级
	30
	20
	10
	5

	院级
	15
	10
	5
	3



组织活动的级别按照承办单位级别鉴定，若组织校级及以上层面活动影响范围大，获得更高级别刊物报道，按相应更高级别奖项加分。
同一活动获得多个奖项的，按最高奖项加分；不同活动奖项分数可累加。以团体获奖非负责人须扣除5分。
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等以贵州大学名义颁发的奖项按校级一等奖加分；校级研究生组织先进个人、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共青团贵州大学委员会等校级职能部门颁发的奖项按校级二等奖加分；优秀工作者等以校级研究生组织颁发的奖项按照校级三等奖加分。各培养单位参照此标准来制定相应的院级标准。
五、其它
除上述所例条件以外的其他情况，经校评优评奖委员会议讨论决定。
[bookmark: _GoBack]
